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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商大„2019‟93 号 

 

 

 

     

校直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哈尔滨商业大学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哈尔滨商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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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及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作

假行为处理办法》等文件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学士学位授予的审定机

构。 

第三条  严格掌握学位授予标准，坚持德、智、体、美、

劳全面考核的原则，本科毕业生达到下列要求者，授予学士学

位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； 

（二）完成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，课程

学习、实践环节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优良，能表明确已较

好地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并具

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； 

（三）非英语专业学生（不含学习小语种的学生）的大学

英语四级考试达到学校规定成绩要求，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专

业四级考试达到学校规定成绩要求。 

第四条  在校学习期间，学生不符合第三条规定，或有以

下情形之一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毕业时作结业处理，未能按期取得毕业证书； 

（二）重修课程累计学分超过 25学分（含 25 学分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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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违反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国家教育考

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有关条款，考试作弊或本科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作假者、记过及以上处分未解除者； 

（四）大学（专业）英语四级考试未达到学校规定成绩要

求的。 

第五条  对于重修课程累计学分超过规定学分的学生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减少相应的累计重修课程学分的记载： 

（一）全国大学（专业）外语四级考试达到学校规定成绩

要求的，可取消外语重修学分记载；全国大学外语六级考试达

到学校规定成绩要求的，可相应减少其它课程重修 3学分记载； 

（二）对在校期间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考试，并

取得资格证书者，经本人申请、学校认定合格后，可取消与之

相关课程重修 3学分记载； 

（三）连续获得两次二等以上（含二等）奖学金者，可相

应减少课程重修 3 学分记载； 

（四）在校期间，通过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，并获得

录取通知书者，可取消课程重修记载； 

（五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优秀者，可减少课程重修 3

学分记载； 

（六）在本专业领域内有小发明，获得国家专利证书者；

或经学校组织专家鉴定通过的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主要获得者

（第一、二名），可减少课程重修 3 学分记载； 

（七）在本专业学术期刊上独立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

平的专业论文一篇（含一篇）以上，经本专业专家认定，可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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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课程重修 3学分记载（所发表论文须有“哈尔滨商业大学 XX

专业”字样）。 

第六条 考试作弊者如果对其错误认识深刻，并能自觉消

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，由本人提出

申请，经教务处初审，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可

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在其后学年内，被评为校级以上（含校级）优秀大

学生； 

（二）在经学校组织参加的重要科技文化活动或公益活动

中，为学校争得荣誉，并得到省、市级以上（含省、市级）表

彰与奖励； 

（三）参加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，并获得录取通知书； 

（四）参加英语专业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、非英语专业

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，成绩达到学校规定要求的。 

第七条 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毕业后在修业年限内可

申请补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不合格而结业，补做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经考核成绩合格，取得毕业证书，可申请补授学

士学位； 

（二）因重修课程累计学分超过 25 学分或因大学外语成绩

未达到学校规定要求而未取得学位者，根据本人具体情况选择

相应课程申请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。经考试合格后，达到学士

学位授予条件，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； 

（三）对于毕业前因处分未解除而未取得学位者，在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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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一年且表现良好、取得较大成绩者（以研究生考试录取通知

书、地市级以上获奖或正式刊物发表所学专业学术论文为准），

由用人单位考核出具证明，学校审批，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。 

第八条  授予的学士学位自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做出决定

之日始即予承认。 

第九条  学位评定委员会如确认学位授予有误，或发现有

作假等严重违反学位授予办法规定时，经过复查核准后，应撤

销原授予学士学位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适用于普教本科学生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

原办法废止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哈尔滨商业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7月 16 日印发 


